
未成年子女參與志願服務 

同意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(同意書監護人），同意□子女或□(    )         (志工) 

參與臺南 38國際婦女節之志願服務工作，並瞭解該志願服務權利

義務等法律責任。 

 

未 成 年 志 工 ：        (簽章) 

立同意書監護人: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 分 證 字 號 :                (家長) 

聯 絡 電 話 :                  (家長) 

聯 絡 住 址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家長) 

法定代理人與未成年志工關係：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 

 


